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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大会的工作方法 

秘书处的报告 

 
1. 在 2008 年 1 月举行的第 122 届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审议了关于卫生大会工作方法
的报告。讨论中有提议要求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规划在其第八次会议上讨论卫生大
会会务委员会的会议如何开得更有效率和更节省时间1。本报告是对上述提议的反馈。 

2. 《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规定了会务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在2。会务委员
会还根据第一 O 二条发挥重要作用，建议有权指派一人供职于执行委员会的会员国。此
外，卫生大会有时向会务委员会分派其它任务，比如审议执行委员会建议的暂定日程表。
会务委员会通常在卫生大会期间召开两次会议。第一次是在周一上午，审议(1)由执行委
员会在 1 月会议上制定的卫生大会临时日程；(2)补充议程项目的建议；(3)卫生大会的工
作日程和建议日程表；以及(4)向主要委员会分派议程项目。第二次会议于周三下午举行，
审议与执行委员会成员组成相关的建议，并审议卫生大会及其主要委员会的工作进程。 

3. 尽管会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常时间不长，但由于第一次会议有时被拖长，因此卫
生大会日程的通过、总干事的讲话以及大会辩论都被延迟。会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议
程要求其讨论一系列有关卫生大会有效召开的重要问题，这也需要委员会成员和其他作

                                                 
1 见文件 EB122/2008/REC/2，第八次会议摘要记录，第 2 部分。 
2 除执行本规则其它条款所规定的职务外，会务委员会在与总干事磋商并受制于卫生大会决定的前提下： 
(1) 决定全体会议、主要委员会会议、及在会议期间由全体会议建立的委员会的会议时间和地点。会务委员会

应尽可能提前数日公布卫生大会的日期与时间； 

(2) 决定会议期间每次全体会议的议事程序； 

(3) 向卫生大会提出各委员会议程项目分配的初步方案，以及必要时建议将某个项目推迟到尔后的卫生大会； 

(4) 必要时将原分配给各委员会的议程项目，转给另一委员会； 

(5) 报告按第十二条而增添的议程项目； 

(6) 协调主要委员会及由全体会议建立的所有委员会的工作； 

(7) 确定会议闭幕日期； 

(8) 其它得使会议事务进行井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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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察员的会员国代表进行发言和辩论。结果造成会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往往被拖长，
部分原因是工作性质决定的。然而，通常第一次会议被拖长的原因是会务委员会对补充
议程项目的讨论时时有长时间的争论。 

4. 根据《议事规则》，会员国有权提出补充议程项目，但是在卫生大会连续几次会议
上，相同或近似内容的项目提出后被拒绝，这一情况使很多会员国提出质疑，这些项目
是否与世卫组织工作相关，是否可以充分利用卫生大会的有限时间。鉴于会员国持不同
意见，以及根据《议事规则》规定的有关通过卫生大会及其委员会的议程和掌握会议进
程的条款，秘书处希望在现阶段通过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向执委会提交若干一般
性意见，提出会务委员会对补充议程项目的讨论如何可以从简。 

关于向卫生大会建议补充议程项目的标准 

5. 为简化和合理安排对执行委员会临时议程建议的补充项目，执委会根据 EB121.R1
号决议批准了下列接受建议补充项目的标准：“处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或涉及世卫组
织范围内一个新主题，或代表重大公共卫生负担问题的提案”。这些标准是为指导总干
事和执委会官员，在根据《议事规则》第八条制定执委会临时日程时，推荐、暂缓或拒
绝补充议程项目的建议。它们还为会员国在可能提出补充议程项目建议时提供指导。会
员国不妨建议在卫生大会使用相同和近似的标准来指导会务委员会在讨论补充议程项
目时使用，并同时也为会员国在考虑建议此类项目时提供指导。 

指导会务委员会讨论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第40条有关内容为：“总务委员会在审议有关大会议程的事项时，
不应讨论任何项目的实质，除非在某种程度上因影响到总务委员会究应建议将某一项目
列入议程、拒绝列入请求还是将其列入将来某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会员国不妨在
《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中会务委员会部分使用相同或近似的方式。这种要求至少可
以协助委员会主席指导和限制对建议的补充议程项目的讨论和提请发言者不要在发言
中超出规定范围。 

参加会务委员会会议 

6. 根据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出席卫生大会但未被选入会务委员会的代
表团，可各有不超过一名的团员出席会务委员会会议。经征得会务委员会主席同意，得
参加委员会讨论，但无表决权。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情况下，关于建议的补充议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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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讨论之所以时间长，是因为会务委员会成员和其它会员国的发言很多。会员国不妨
考虑在事前就限定关于补充议程项目提案讨论的发言次数，比如，最多两次赞成将项目
列入议程、两次反对列入。这将保证以更注意时间限制的方式公平地反映对议程是否增
补新项目的可能不同意见。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7. 请执行委员会对此报告提出意见，为秘书处提供指导。 

 
 

=      =      = 


